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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证券公司做好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专项

评价办法》修订说明

为更好激励证券公司结合资源禀赋和业务特色，因地制

宜做好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，在总结首次试评价工作经验的

基础上，结合监管部门和行业机构意见，中国证券业协会对

现行《证券公司做好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专项评价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（中证协发〔2025〕192 号，以下简称《评价办法》）

进行了修订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2025 年，为贯彻落实《关于资本市场做好金融“五篇大

文章”的实施意见》《证券公司分类评价规定》等有关要求，

引导证券公司做好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，在证监会机构司、

综合司指导下，协会制订了《评价办法》，并据此完成了首

次评价。

总体上看，评价结果较客观体现了各证券公司践行金融

“五篇大文章”的能力和实效，同时行业机构也反映金融“五

篇大文章”相关评价指标的覆盖广度有待进一步提升。对照

“十五五”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行业的要求，为更好适

配行业差异化经营、特色化发展需要，更好发挥功能作用，

持续提升服务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的质效，促进行业高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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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，有必要结合试评价情况，对《评价办法》予以进一步

修改完善。

二、修订原则

此次修订遵循以下原则：一是坚持目标导向。紧扣“十

五五”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要，推动行业要素

资源向科技创新、先进制造、绿色低碳、普惠民生等重大战

略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集聚，发挥好评价激励引导作用。

二是保持总体稳定。现行证券公司做好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

评价框架总体成熟，此次修订聚焦局部扩充和完善统计口

径、适度优化计分标准，不对既有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大的调

整。三是引导差异化发展。鼓励各公司立足自身禀赋深耕细

作细分领域，因地制宜做好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。

三、修订内容

此次修订将标题由《证券公司做好金融“五篇大文章”

专项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调整为《证券公司做好金融“五篇

大文章”专项评价办法》，由试行转为正式实施，重点完善

以下四方面内容：

（一）突出功能发挥导向，扩充完善评价指标

一是在“普惠金融”中增设“服务居民财富管理”指标，

引导衍生品交易业务服务居民财富管理。二是将“养老金融”

中的“服务个人养老金”指标名称修改为“服务居民养老”，

扩充服务养老金融的涵盖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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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总结首次评价经验，优化细化统计口径

一是在“科技领域债权融资”“绿色领域债权融资”和

“中小微企业债权融资”“民营企业债权融资”四项指标中

分别增加管理资产证券化产品（ABS）统计。二是在“科技

领域股权融资”中增加境内科技型企业赴境外上市和融资项

目统计。三是优化“科技型企业重大资产重组”统计范围。

将并购标的为科技型企业纳入统计范围。四是将“私募股权

创投基金”表述调整为“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

金”，明确私募子公司投资范围表述。五是在“服务居民养

老”指标中增加“代销个人养老金基金对应的养老目标基金

产品金额”统计，并独立进行排名与赋分。

（三）引导差异化发展，适度调整计分标准

一是将定量指标的细化排名区间由前 50 名（1-10 名，

11-20 名，21-30 名，31-50 名，50 名之后）扩大至前 60 名

（1-10 名，11-20 名，21-40 名，41-60 名，60 名之后）。

二是将“业务资源持续投入”计分方式由综合增长率修改为

专项增长率。三是统一指标赋分与分档规则。指标分值相同

的，原则上各档分差保持一致，个别指标按照业务实际开展

情况适当调整了分档排名。

（四）删除个别评价指标

为与证监会《证券公司分类评价规定》做好衔接，避免

评价指标重复，删除“数字金融”指标下“证券科技类奖项

情况”明细指标，相应将“数字金融”指标下的“证券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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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化能力成熟度”明细指标分值由 8 分提升至 10 分。调

整后评价总分保持不变。


